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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及序言部分第 4 和第 5 段，特别是与第四条及序言部

分第 6 和第 7 段的关系(出口管制) 
 
 

  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匈牙利、爱尔兰、荷兰、新

西兰、挪威和瑞典(“维也纳 10 国集团”)提出的工作文件  
 
 

  审查措辞草案 
 
 

1. 大会敦促全体缔约国确保其与核相关的出口不会协助发展核武器或其他核

爆炸装置，并确保这一出口完全符合《条约》，尤其是其中第一、二、三和四条

所规定的各项目标与宗旨。在此背景下，并铭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887(2009)

号决议，大会强调核出口管制是各缔约国履行《条约》第三条所规定义务的合法、

必要且可取的手段，以防止促成核爆炸活动、未接受保障监督的核燃料循环活动

或核恐怖行为.  

2. 大会强调，有效的出口管制也是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开展合作的核心，这种

合作取决于能否建立起不扩散的信任气氛。 

3. 大会注意到，2004 年 4 月 28 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以及

安全理事会第 1673(2006)号和第 1810(2008)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并执行有

效措施，建立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内管制，其中包括针对与核武器有关的物项建

立并维持适当、有效的国家出口和转运管制，包括管制出口、过境、转运和再出

口的适当法律和条例。 

4. 大会赞同桑戈委员会在指导缔约国履行《条约》第三条第 2款所规定义务方

面的重要作用，请所有国家在任何核合作中采纳桑戈委员会的谅解。 

5. 大会建议根据条约第三条第 2 款，经常审查触发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

构)保障监督的物项清单和执行程序，以考虑到技术进步、扩散敏感性以及采购

做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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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会注意到，一些缔约国已通知原子能机构，它们自愿通过关于核出口的准

则(经修正的 INFCIRC/254)开展合作。各缔约国注意到核供应国集团在指导各国

制订出口管制政策方面所发挥重要而有益的作用。各缔约国还注意到核供应国集

团编写的透明度文件《核供应国集团的起源、作用和活动》(INFCIRC/539/Rev.4)。 

7. 大会重申，必须在《条约》所有有关缔约国之间对话与合作的框架内，继续

提高出口管制的透明度。 

8. 大会重申 1995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和延期会议通过的决定 2

第 12 段(“核不扩散与裁军的宗旨与原则”)规定，作为必要的先决条件，凡向

无核武器国家转让原始或特殊裂变材料或专门为加工、使用或生产特殊裂变材料

而设计或准备的设备或材料的新的供应安排，都必须要接受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

障监督和具有国际约束力的、不购置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承诺。 

9. 大会决定，对于转让原始或特殊裂变材料或专门为加工、使用或生产特殊裂

变材料而设计或准备的设备或材料的新的供应安排，应要求其作为必要的先决条

件，接受一项以 INFCIRC/540 号文件(经更正)中所载的议定书范本为依据的附加

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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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作文件：出口管制 
 
 

1. 维也纳 10 国集团(下称“维也纳集团”)重申，条约每个缔约国承诺不为任

何无核武器国家的和平用途提供原始或特殊裂变材料、或特别为加工、使用或生

产特殊裂变材料而设计或准备的设备或材料，除非原始或特殊裂变材料服从条约

第三条要求的保障监督。 

2. 维也纳集团强调所有缔约国有责任并就此敦促它们确保，它们向无核武器国

家的核出口不会帮助研发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集团重申，缔约国不得向任

何接受国转让任何核物项，除非这一转让完全符合条约，尤其是其中第一、二、

三和四条所规定各项目标与宗旨。在这方面，集团强调，需要促进所有缔约国了

解，核出口管制是履行条约第三条所规定缔约国义务的合法、必要且可取的手段，

以防止促成核爆炸活动、未接受保障监督的核燃料循环活动或核恐怖行为。 

3. 在这方面，维也纳集团指出，安全理事会第 1673(2006)号和第 1810(2008)

号决议重申了安全理事会 2004 年 4 月 28 日通过的第 1540(2004)号决议的规定，

其中要求各国采取和实施有效措施，建立国内管制，对核武器相关物项的出口和

转口建立和保持适当有效的国家管制，包括适当的法律和条例，以管制其出口、

过境、转口和再出口。维也纳集团还注意到，2009 年 9 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887 号决议吁请各国对核燃料循环相关敏感物项和技术的出口实行更严格的国

家管制。 

4. 维也纳集团认识到，近年来发现与敏感核设备和技术的采购及供应有关的广

泛秘密网络，这凸显了所有国家在包括核出口管制在内的反扩散方面保持高度警

惕的必要性。 

5. 维也纳集团强调，切实有效的出口管制是开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核心。和

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取决于建立不扩散的信任气氛。在这方面，集团注意到《条约》

第一、二和三条中不扩散义务之间的关联，以及第四条规定的和平利用目的。在

这方面，集团重申，条约不能被解释为有损所有条约缔约国为和平目的开发研究、

生产和使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歧视并遵从《条约》第一、二和三条。

集团注意到国家出口管制机制使各国承担第一、二和第三条规定义务的辅助作用

和重要性，而不是促进核武器扩散；认识到这些管制的目的是为和平利用核能提

供一个开展国际合作的信任环境。集团还指出，接受国有义务适当实行严格管制

以防扩散。 

6. 维也纳集团指出，一些缔约国定期召开非正式小组会议(称为桑戈委员会)，

目的是协调条约中涉及供应核材料和核设备的第三条第 2款的执行情况。为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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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缔约国达成了某些谅解，包括触发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措施的物项清单，

供出口给非条约缔约国的无核武器国家(如经修订的原子能机构文件

(INFCIRC/209)中的规定)。桑戈委员会的谅解还涉及向《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

出口，接受国应确认触发清单的物项，以及把条约第三条第 2 款下的程序和标准

作为出口管制、包括再出口管制的依据。 

7. 维也纳集团强调桑戈委员会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指导缔约国履行条约第三条

第 2 款的义务方面，请所有国家通过桑戈委员会关于核合作的谅解。 

8. 维也纳集团建议根据条约第三条第 2 款，经常审查触发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

和执行程序的物项清单，以考虑到技术进步、扩散敏感性以及采购做法的变化。 

9. 维也纳集团注意到，一些缔约国通知原子能机构，它们在自愿基础上根据核

出口准则(经修订的 INFCIRC/254)开展合作。集团注意到核供应国集团可发挥重

要而有益的作用，指导各国制定本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10. 维也纳集团建议在条约所有有关缔约国之间对话与合作的框架内，继续提高

出口管制的透明度。 

11. 维也纳集团注意到一些参加核供应国集团的缔约国在2008年 9月做出决定，

根据印度做出的某些不扩散承诺和行动(原子能机构文件 INFCIRC/734 概述)，特

别准许印度不需服从核供应国集团出口管制准则全面保障监督的要求。印度承诺

签署并遵守附加议定书，在浓缩相关活动和后处理转让活动中保持克制，加强出

口管制，继续暂停核试验，随时准备与其他国家一道，缔结一项多边禁止生产裂

变材料条约。维也纳集团希望印度全面履行这些承诺，指出核供应国集团参与国

政府已经商定，通过定期渠道就核供应国集团决定所有方面的执行情况进行磋

商，同时考虑到有关的国际承诺或与印度的双边协定。维也纳集团指出，核供应

国集团的决定仍将是核供应国集团参与国政府与印度开展民间核合作的基础。维

也纳集团重申它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普及的高度重视，希望印度作为无核武

器国家加入《条约》。 

12. 尽管有这项决定，维也纳集团重申，作为必要的先决条件，凡向无核武器国

家转让原始或特殊裂变材料或专门为加工、使用或生产特殊裂变材料而设计或准

备的设备或材料的新的供应安排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全

面保障监督和具有国际约束力的、不购置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承诺。维也

纳集团敦促尚未这样做的供应国毫不拖延地满足这些条件。 

13. 维也纳集团指出，根据第三条，所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

国都有义务接受条约规定的保障监督，还指出，《保障监督协定》(INFCIRC/153(经

更正))，与《附加议定书》(INFCIRC/540(经更正))是条约保障监督的核查标准。

集团确认，核查标准应成为向无核武器国家新的供应安排的条件。集团认识到，

附加议定书关于向原子能机构报告出口和进口核设备相关规定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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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维也纳集团指出，《条约》第三条的目的是检查和防止转用核材料、设备和

技术。这不仅包括国家级别上的转用，还包括向个人或国家以下各级的转用。因

此，集团确认，只有在接受国确认建立了切实有效和充分的国家核安全制度，才

能够转让核材料、敏感设备或技术。这个制度包括与不扩散条约有关的原子能机

构保障监督，这是适当充分的实物保护制度，是打击非法贩运的最低限度措施，

是在再转让情况下，进行适当出口管制的规则和条例。 

15. 建立和实施这种制度的责任在于有关各国，供应国缔约国有责任要求保证接

受国已经建立了这种制度，并将其作为接受核供应的必要先决条件。 

 

 


